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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能源”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587号）。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中信证券” ） 以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部证券” ）

（“中信证券”“西部证券” 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的发行价

格为9.60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的孰低值。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2,5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2,5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陕西能源于2023年3月2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陕西能源” 股票22,50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1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31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

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 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900,46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82,754,997,500股，配号总数为565,509,995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5655099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256.68888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

30,0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500.00万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2,500.00万股，占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1856731109%，申购

倍数为538.5809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3年3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3月31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常青科技”）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３

］

５８３

号文同意注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８１４．００

万股。 网上网下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８８．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发行数量

为

１

，

９２５．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

，

８１４．００

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９８

元

／

股。

根据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３０７．２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４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６２．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其中网下

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６２

，

０７７

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６５

，

９２３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５１．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７６８４５０％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２５．９８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网

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的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１８３

，

０１８３

，

６８８５

末“

５

”位数

６３９５７

，

８３９５７

，

４３９５７

，

２３９５７

，

０３９５７

，

８４０５４

，

３４０５４

末“

６

”位数

６５４５９６

，

８５４５９６

，

４５４５９６

，

２５４５９６

，

０５４５９６

，

２８８３２１

末“

７

”位数

１０４８２９３

，

２２９８２９３

，

３５４８２９３

，

４７９８２９３

，

６０４８２９３

，

７２９８２９３

，

８５４８２９３

，

９７９８２９３

末“

８

”位数

７７２０１６７８

，

２７２０１６７８

，

７２９１４９８５

末“

９

”位数

０４３２６０８３８

，

０６００９０１２２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常青科技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７７

，

０２４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常青科技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 〔

２０２３

〕

３３

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上证发〔

２０２３

〕

３６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

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

日）结束。《发行公告》披露的

４２１

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５１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９

，

８２１

，

１５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

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

６

，

６９８

，

３３０ ６８．２０％ ７

，

１２９

，

５３４ ７４．０５％ ０．０１０６４３７５％

Ｂ

类

３

，

１２２

，

８２０ ３１．８０％ ２

，

４９８

，

４６６ ２５．９５％ ０．００８０００６７％

合计

９

，

８２１

，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８０３３３％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零股

２

，

８８２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

方红锦融甄选

１８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

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

、

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

５２５２３０７１

、

５２５２３６１３

发行人：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励飞”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

可 〔2023〕13号文同意注册。《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

https://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https://www.cnstock.com/;证券时

报网:https://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经济参

考网:http://www.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8,878.343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

25.00%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

/

股）

43.92

发行人高管、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证券云天励飞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云天励飞员工资管计划”），云天励

飞员工资管计划获配股数为

489,526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比

例约为

0.55%

，获配金额为

21,499,981.92

元。云天励飞员工资管计

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安排保荐人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 中证投资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00%

，即

4,439,171

股，并依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20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

2023

〕

33

号）等相关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

股份数量和金额，中证投资最终获配股数为

2,276,867

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

2.56%

，获配金额为

99,999,998.64

元。中证

投资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发行市盈率 不适用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74

元（按照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

收益

-1.66

元 （按照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3.65

元（按照本次发行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按照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发行后每股

收益

-1.25

元 （按照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发行市净率

3.22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

构规定条件的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389,936.82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31,583.06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邓浩然 联系电话

0755-26406954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60837386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6451548

、

86451547

发行人：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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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2023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16,476.60万元-18,830.40万元

15,692.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20%

净利润

盈利：1,597.86万元-1,769.06万元

盈利：1,141.3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447.75万元–1,597.52万元

盈利：998.4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1,369.63万元–1,511.32万元

盈利：944.5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5%�-�6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60元/股–0.0560元/股 盈利：0.0498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实现

增长。 主要原因如下：

借助社保卡升级为一卡通带来的行业机遇，各地均有明显的建设需求，而公司以“数

据底座+中台+场景”打造的差异化模式在行业中领先优势明显，带来报告期内业务的增

长，和毛利率等各项指标的明显优化。

同时，公司在数据产品和运营服务领域同步高速发展，数字化就业服务业务快速推

广，就业数据运营模式日趋成熟，呈现加速复制的趋势。 在“数据要素” 产业政策的东风

下，公司长期在民生数据服务方向的积累厚积薄发，更加规范、公开的市场会促进公司数

据产品和运营服务快速成长。

此外，在智能知识运营服务领域，公司加速推进AI技术升级和应用，逐步走向“政务

超脑” ，得到了各地客户的充分认可。 在医疗支付领域中，公司已助力中国银联在长三角

一带进行支付数字化升级，实现跨区域“信用+医疗” 数字化应用服务场景。

2023年，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趋势仍持续向好，公司将在数字化民生服务领域不断

提升商业模式创新能力，以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助力政府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并实现更

大的业绩增长目标。

四、风险提示

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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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29日下午14:5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2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地点：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3号凯旋大厦东塔19层。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共计48人， 代表股份288,798,

8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2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285,998,343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71％。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5人， 代表股份2,800,5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4％。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魏慎礼、刘

慧源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程序合

法，资料完备。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

议案：

1.00� �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7,856,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38％；反对

94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96,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8067％；反对942,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19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魏慎礼、刘慧源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9日

特别提示

1、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南芯科

技”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365 号文

同意注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南芯科技” ，扩位简称为“南芯

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484” 。

2、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

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份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9.99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6,353.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52.95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52.9384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7.1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500.0116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4,820.061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70%；网上发行

数量为 1,080.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3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5,900.0616 万股。

根据《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359.79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590.0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4,230.011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1.69%，其中网

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3,806.5903 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

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423.4213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70.0500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8.3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460250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投资” ）；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股管家南芯科技科创板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南芯科技 1 号战配资管计划” ）；中信建投股管家南芯科技科

创板 2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南芯科技 2 号战配资管计

划” ）；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1,905,900 3.00 76,216,941.00 24个月

2

南芯科技 1号战配

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1,514,828 2.38 60,577,971.72 12个月

3

南芯科技 2号战配

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858,594 1.35 34,335,174.06 12个月

4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250,062 0.39 9,999,979.38 12个月

合计 4,529,384 7.13 181,130,066.16 -

注：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6,350,366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53,851,136.3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50,13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4,001,858.66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2,300,116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691,581,638.84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50,134 股，包销金额为 14,001,858.66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59%， 包销股

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55%。

2023 年 3 月 30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68822013、021-68801576

发行人：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0

日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芯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365 号文同意注

册。《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证

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披

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6,353.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5%。 本次发行

全部为发行新股，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元 /股） 39.99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

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中信建投股管家

南芯科技科创板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中信建投股管家南芯科技科创板

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最终获配数量 237.3422万股。资产管

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

配售情况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 实际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0%， 实际跟投股数为

190.59万股。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发行前每股收益

0.66元（按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56元（按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71.56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发行市净率 4.99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84元（按 2022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02元（按 2022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

立科创板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等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254,056.47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为：

1、保荐及承销费用：14,150.94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185.85万元；

3、律师费用：698.11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57.55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80.31万元。

注：1、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2、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

他费用为 24.60万元， 差异原因系本次发行网上摇号取消了摇号费以及印花税的确

定，除前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梁映珍 联系电话 021-5018�2236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6882�2013

021-6880�1576

发行人：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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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